
调解笔录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时间：
地点：洛龙区人民法院

审判员：张  静
调解员：赵文社
书记员：王思雨
审：双方报告一下身份情况？
原告：河南东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亢村产业聚集区标识产业园二期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8563706082Y。

法定代表人：郑士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会晓，天津律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宜阳县香鹿山镇滨河北路与锦龙大桥交汇处山水文苑销售部2楼2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7MA46Q3579G。
法定代表人：徐飞飞，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圆，女，199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410322199310266149。系公司法务，特别授权。

审：原告河南东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姬会晓、被告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圆到调解室参加调解，原、被告对对方参与调解人员的身份有无异议？

原代：无异议。

被代：无异议。
审：原告，说一下你的诉求及理由。
原代：宣读诉状（略）。

审：原告你的诉讼请求有无变更？

原代：没有。

审：被告，原告所述是否属实？

被代：属实，没有异议。

审：原告，出示下你说的证据。

原代：《供货合同》、工程结算单。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供货合同，双方已经进行了结算，被告尚欠原告货款本金279259.6元。
审：被告，你对原告出示的证据发表一下质证意见。

被代：没有异议。

审：被告，你方有无证据提交？

被代：没有。

审：告知原、被告，本案事实应如实向法庭陈述，如作虚假陈述或虚假诉讼，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否听清？

原代：听清。

被代：听清。
被代：原告所述属实。

审：双方是否同意调解？
原代：同意。

被代：同意。

审：双方有何调解方案？
原代：下面是我们的调解意见：
一、经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279259.6元及利息25515.79元，共计304775.39元，原告自愿放弃部分利息，双方共同确认被告向原告支付本金及利息共计30万元整，分期支付，第一笔：2025年1月25日前付5万，第二笔：2025年2月28日前付3万；第三笔：2025年3月31日前付3万；第四笔：2025年4月30日前付5万；第五笔：2025年5月31日前付7万；第六笔：2025年6月30日前付7万。

二、诉讼费由原告自愿承担。
审：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一、经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被告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尚欠原告河南东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货款本金279259.6元及利息20740.4元，共计30万元。双方协商分期支付，被告于2025年1月25日前向原告支付5万元；于2025年2月28日前支付3万元；于2025年3月31日前支付3万元；于2025年4月30日前支付5万元；于2025年5月31日前支付7万元；于2025年6月30日前支付7万元。
二、若被告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未按期足额支付上述任何一期款项，则原告河南东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有权就剩余未支付全部款项向法院申请一次性强制执行，并可要求被告向其支付利息，利息以剩余未付全部款项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本案受理费2936元，由原告河南东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自愿承担；
四、原、被告双方其他无涉。

审：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本调解笔录中载明的协议，自双方在调解笔录上签字或捺印后本调解协议即具有法律效力？是否需要制作调解书？
原代：同意。需要。
被代：同意。需要。
审：核对笔录，无误后签字。

1

